
金門縣選舉委員會第 209次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10日 16時 0分。 

二、地點：本會會議室 

三、出席委員：張代理主任委員忠民、盧委員志輝、楊委員財祥、

張委員清福、林委員乃秋、李委員永澤、翁委員麗

月、楊委員成家、許委員乃祥。 

四、列席人員：吳監察小組召集人啟騰、陳總幹事世保、第一組吳

組長世榮、第二組蔡組長美玉、第三組陳組長立人、

第四組陳組長天平(公假)、人事室蔡主任流冰、政

風室陳主任治平、主計室魏主任仕傑(公假)。 

五、主席：張代理主任委員忠民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立人 

六、主席致詞：略 

七、第 208次委員會議紀錄提請確認。 

決定：紀錄確認。 

八、重要指示（令、函）及處理情形： 

(一)中央選舉委員會 109.2.5中選務字第 1090000413號函： 

1.內容摘要：檢送陳滄江先生領銜補提罷免金門縣議會第 7屆

第 1 選舉區議員洪允典之提議人名冊正本、影

本各 1份。 

2.處理情形：函請戶政事務所等機關協助查對，並於 109年 2

月 13 日將彙整後查對結果函報中選會(詳重要

工作報告)。 

(二)中央選舉委員會 109.2.7中選務字第 1093150068號函： 

1.內容摘要：為檢討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

選舉之選務工作得失，以作為研修相關法規及

改進選務工作之參考，本會將於近期召開選務

工作檢討會，貴會如有提案，請依式填具提案單

後，於 109年 2月 20日前函報本會。 



2.處理情形：轉請各鄉鎮選務作業中心如有提案依式提報，本

會及各選務作業中心均無提案，以電子郵件回

復中選會承辦人。 

(三)中央選舉委員會 109.2.12中選法字第 1093550054號函： 

1.內容摘要：請協助統計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

委員違規案件（統計截至 109 年 2 月 12 日），

並於 109年 2月 18日前以電子郵件回傳本會承

辦人電子信箱。 

2.處理情形：本會截至 109年 2月 12日未受理選舉違規案件，

以電子郵件回復中選會承辦人。 

(四)中央選舉委員會 109.2.15中選人字第 10937500512號函： 

1.內容摘要：有關貴會辦理「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

法委員選舉業務」，經評定績效等第為「甲等」，

請依說明事項辦理選務有功人員獎勵。 

2.處理情形：依「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罷免業務績

效考核獎懲基準」辦理本會專任及兼職人員敘

獎，相關兼職人員敘獎建議並於 109 年 2 月 21

日函送所屬機關，未具公務人員身分之委員及

監察小組委員，造冊函報中選會請頒獎狀。 

(五)中央選舉委員會 109.3.2中選務字第 1093150100號函： 

1.內容摘要：有關金門縣議會第 7 屆第 1 選舉區議員洪允典

罷免案領銜人已於 109 年 3 月 2 日向本會領取

連署函格式及連署人名冊格式一案。 

2.處理情形：俟本案領銜人於徵求連署期間(至 109年 4月 11

日止)向本會提出連署人名冊後，辦理受理及後

續查對等事宜。 

九、重要工作報告： 

(一)有關金門縣議會第 7 屆第 1 選舉區議員洪允典罷免案辦理

情形說明如下： 



1.本案提議領銜人陳滄江先生於 109 年 1 月 8 日向中選會提

出提議人名冊，人數計 675 人，經查不符規定刪除 96 人，

刪除後人數為 579人，不足規定人數(635人)56人。 

2.陳君復於 109 年 2 月 5 日向中選會補提提議人名冊，人數

計 95人，經函請相關機關協助查對，彙整結果，不符規定

人數 5人，符合規定人數 90人。 

3.前述提議人經刪除不符規定者，合計符合規定人數為 669人，

已達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6條第 2項規定人數，本會於

109年 2月 13日以金選一字第 1093150049號函報中選會查

對結果。 

4.中選會於 109 年 2 月 21 日以中選務字第 1093150094 號函

通知本案領銜人陳君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，陳君並已於 109

年 3月 2日向該會領取。 

5.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8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，縣(市)

議員罷免案徵求連署期間為 40 日(自領得連署人名冊格式

之次日起算)，本案連署期間至 109 年 4 月 11 日止，連署

人人數應為 6,344人以上(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以

上)，本會將於領銜人提出名冊後辦理受理及後續查對等事

宜。 

十、臨時動議：無 

十一、主席結論： 

有關陳滄江提起金門縣議會第 7 屆第 1 選舉區議員洪允典

罷免案，目前進入徵求連署階段，後續收受連署書、連署人

名冊審查及預算規劃等作業，請業務單位預為因應準備，以

符規定之辦理時程。 

十二、散會：16時 30分。 


